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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函

地址：110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20樓

承辦人：李雯琳

電話：(02)87268686

Email：jpmam_taiwan_cs_intermediary@jp

morgan.com

受文者：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7月4日

發文字號：摩信(112)通字第1120000255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1120000255_Attach1.pdf、1120000255_Attach2.pdf、1120000255_Attach

3.pdf、1120000255_Attach4.pdf、1120000255_Attach5.pdf)

主旨：為通知有關本公司經理之「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下稱「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與「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下稱「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合併

(下稱「本合併案」)事宜，敬請 查照。

說明：

一、本合併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民國(下同)１１２年６

月１５日金管證投字第１１２０３４５５１０號函核准(

如附件一)。

二、合併目的：本合併案擬以「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為存續基金(基金經理人：周佑侖)，「摩根新興市

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為消滅基金。此二檔基金皆屬於

海外債券型基金(詳如附件二)，考量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

債券基金之基金規模縮減，基於操作成本、效率及受益人

權益等因素，為使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定經濟規模，並提

升基金操作效率與彈性，為全體受益人創造更佳的操作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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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期效益：

(一)提升基金資產管理效率：透過基金合併，整合相同性質

之產品線，以期有效提高基金資產管理效率。

(二)提升基金操作之穩定性：基金合併後，基金淨資產價值

規模增加，基金經理人較不易因受益人申購及贖回交易影響

，有利於提升基金穩定性，進而提升產品競爭力。

四、存續基金之投資策略：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主要鎖定亞洲非投資

等級債券的投資機會，並將善用集團研究資源，研判景氣趨

勢，進行資產配置。基金經理人亦將隨時留意景氣變化與利

率走勢，動態掌握各類債券之投資機會，透過對總體經濟的

宏觀看法，選擇在不同經濟環境及景氣循環下，對較具相對

優勢的債券標的，積極管理影響債券價格走勢的「利率」、

「信用」及「匯率」等三大因素為投資目標。存續基金投資

亞洲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註冊或掛牌之債券總額不得

低於存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因此將首選經濟改

革成功且快速發展之亞洲國家，並鎖定債信評等提升且具潛

力之債券(含非投資等級債券)為主。

五、合併基準日、最後交易日如下：

(一) 合併基準日：１１２年９月２２日(星期五)。

(二)「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最後交易日(包

含買回申購及轉申購)：１１２年９月２０日(星期三)。為因

應合併作業程序，自１１２年９月２１日起將不再受理「摩

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交易(包含申購、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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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換發「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受益權單位之計算公式(詳如附

件三)：

受益人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

類型受益權單位數 × 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換發比率

。

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基準日淨資

產價值　÷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

型受益權單位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 「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基準日

單位淨值

七、合併後，有關經理費率與保管費率之收取，將依「摩根亞

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證券投資信託契約規定計

算：

(一)經理費：按「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淨資

產價值依每年１．５%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二)保管費：按「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淨資

產價值依每年０．２３%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八、原持有消滅基金之受益人若無意於合併基準日轉換至存續

基金者，得於公告日起至最後交易日１１２年９月２０日

下午四時前提出買回申請或轉申購本公司經理之其他基金

，並免收轉申購費用。逾期未申請者，視為同意辦理本基

金合併，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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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權單位數將依前述合併換發比率全數轉換為「摩根亞

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受益權單位數。

九、換發新受益憑證期間：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均採無實體發

行，不印製實體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依據「受益憑證事務

處理規則」及有價證券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

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後續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

十、「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因基金合併作業將

自１１２年８月２３日起至１１２年９月２２日啟動投資

限制特殊情形，不受「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信託契約第１４條第１項第３款投資比例限制，該段期

間經理公司之報酬將減半計收（即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

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值每年

０．６７５%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十一、「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及「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型資料如附件四。

十二、敬請 貴公司將前述相關事宜轉知「摩根新興市場非投

資等級債券基金」及「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之所屬投資人。

十三、本公司之公告稿內容請參酌附件五，如有任何疑問，請

電詢：(０２)８７２６－８６８６。

正本：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華南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商業銀行、玉山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

公司、彰化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商業

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銀行理財信託處、臺灣土地銀行、陽信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高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聯邦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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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商業銀行股份

有限公司、華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三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銀行

、凱基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富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信託業務處、遠

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星展(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渣打國際商

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商香港上海匯豐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分公司、花旗

(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巴黎銀行台北分公司、凱基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元大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華南永昌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基富通證

券股份有限公司、國泰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富邦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鉅

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中租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好好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全球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宏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金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聯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新光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法商法國

巴黎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臺銀人壽

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台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副本： 2023/07/04
22:5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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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函

地址：22041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號1

8樓

承辦人：張小姐

電話：02-87735100分機7270

電子信箱：tinchang@sfb.gov.tw

受文者：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唐德瑜先生)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2年6月15日

發文字號：金管證投字第1120345510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貴公司申請合併所經理之「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與「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證

券投資信託基金」，並以「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

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存續基金，「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

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為消滅基金一案，同意照辦

，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3條規定及本會證券期

貨局案陳貴公司112年6月1日摩信(112)發字第212號函辦

理。

二、請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辦法第85條規定公告，並通知

存續基金及消滅基金受益人。另請於公告及通知文件上以

顯著字體特別註明存續基金及消滅基金經理費及保管費差

異。

三、請於基金合併作業完成後5日內依證券投資信託基金管理

辦法第87條規定檢具相關書件報本會備查。

正本：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唐德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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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本：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利明献先生)、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

顧問商業同業公會(代表人劉宗聖先生) 2023/06/16
14:46:48



附件三：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差異比較 

 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消滅基金) 

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存續基金) 

成立日期 100年 4月 27日 100年 9月 29日 

保管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託管理機

構 
摩根資產管理(英國)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無 

國外投資顧

問公司 無 
摩根資產管理(亞太)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 

投資特色 

本基金為掌握新興市場債券未來成

長方向，將投資以新興市場美元計價

主權債券為主，並視市場狀況輔以投

資新興市場企業債與新興市場本地

貨幣計價債券，另本基金投資於非投

資等級債券之總額，將不低於基金淨

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本基金藉由

投資各種新興市場債券，掌握新興市

場債券評等提升，以創造投資報酬及

收益率。本基金投資組合將投資各新

興市場債券之信用評等、外匯存底及

經濟成長上具有穩定成長潛力之標

的，以掌握中長期新興市場債券的獲

利機會。 

本基金為掌握亞洲未來經濟成長

潛力，將投資以美元計價、本地貨

幣計價之亞洲國家或企業發行公

司債、類主權債券，以及亞洲主權

債，另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等級債

券之總額，將不低於基金淨資產價

值之百分之六十，本基金將藉由投

資亞洲各種債券，掌握亞洲債券信

用評等調升，亞洲貨幣升值潛力，

以創造投資報酬及收益率。本基金

投資組合將考量亞洲各國及公司

債券之信用評等、財務體質、獲利

能力及產業展望具有穩定成長潛

力，且以投資符合主管機關所訂非

投資等級債券規範之標的為主，以

掌握亞洲債券收益及貨幣升值的

獲利機會。 

基金種類 債券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風險等級 RR4 RR4 

基金規模* 新台幣 4.51億 新台幣 11.99億 

經理費 1.35% 1.5% 

保管費 0.26% 0.23% 

*截至 112年 4月 28日 



附件二：「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換發「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受益權單位

之計算公式 

 
各計價類型受益權

單位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換發「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受益權單位之計算公式 

累積型新臺幣計價

受益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受益權
單位數 × 累積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合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數 
累積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累積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根亞洲
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月配息型新臺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受益
權單位數 × 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數 
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投
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
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單位
淨值 

月配息型美元計價

受益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受益權
單位數 × 月配息型(美元)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合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受益權單位數 
月配息型(美元)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月配息型(美元)」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
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根亞洲
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月配息型人民幣計

價受益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受益
權單位數 × 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數 
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投
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
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基準日單位
淨值 

 *實際之合併換發比率以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其所換發受益權單位數不足一單位者，新臺

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外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

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附件四：「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及「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型資料 

 

消滅基金 存續基金 

基金名稱 ISIN 統編 基金名稱 ISIN 統編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

型 
TW000T1139A2 26297196A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

型 
TW000T1140A0 26376229A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

息型 
TW000T1139B0 26297196B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

息型 
TW000T1140B8 26376229B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月配息型(美元)  
TW000T1139C8 26297196C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

息型(美元) 
TW000T1140C6 26376229C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TW000T1139D6 26297196D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

息型(人民幣) 
TW000T1140E2 2637622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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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主   旨： 本公司經理之「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

下簡稱「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或「消滅基金」)與「摩

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證券投資信託基金」(以下簡稱「摩根亞洲

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或「存續基金」)之合併事宜。 

公告事項： 

一、 本基金合併案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下同)112 年 6 月 15 日

金管證投字第 1120345510 號函核准辦理。 

二、 存續基金名稱：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三、 存續基金經理人：周佑侖 

四、 存續基金之投資策略：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主要鎖定亞洲

非投資等級債券的投資機會，並將善用集團研究資源，研判景氣趨勢，

進行資產配置。基金經理人亦將隨時留意景氣變化與利率走勢，動態掌

握各類債券之投資機會，透過對總體經濟的宏觀看法，選擇在不同經濟

環境及景氣循環下，對較具相對優勢的債券標的，積極管理影響債券價

格走勢的「利率」、「信用」及「匯率」等三大因素為投資目標。存續

基金投資亞洲國家或機構所保證或發行、註冊或掛牌之債券總額不得低

於存續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因此將首選經濟改革成功且快速

發展之亞洲國家，並鎖定債信評等提升且具潛力之債券(含非投資等級債

券)為主。 

五、 消滅基金名稱：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六、 合併目的及預期效益： 

日期：中華民國112年6月17日 

文號：摩信(112)發字第 2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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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合併目的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與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皆屬於海外債券型基金，考量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之基金規模縮減，基於操作成本、效率及受益人權益等因素，期

望透過兩檔基金之合併，使基金淨資產價值達一定經濟規模，並提

升基金操作效率與彈性，為全體受益人創造更佳的操作績效。 

(二) 預期效益 

1. 提升基金資產管理效率：透過基金合併，整合相同性質之產品線，

以期有效提高基金資產管理效率。 

2. 提升基金操作之穩定性：基金合併後，基金淨資產價值規模增加，

基金經理人較不易因受益人申購及贖回交易影響，有利於提升基

金穩定性，進而提升產品競爭力。 

七、 合併基準日：112 年 9 月 22 日 

八、 消滅基金最後交易申請日(最後交易日)：112 年 9 月 20 日 

自 112 年 9 月 21 日起不再受理消滅基金之交易(包含申購、買回及轉申

購)。 

九、 消滅基金換發存續基金受益權單位之計算公式： 

受益人原持有消滅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數×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

位合併換發比率。 

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換發比率=(消滅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

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消滅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基準日受

益權單位數) ÷ 存續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合併基準日單位淨值 

各計價類型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換發「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受益權單位之計算公式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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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型新臺

幣計價受益

權單位 

權單位數 × 累積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合

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數 

累積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累積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 」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

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累積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單位

淨值 

月配息型新

臺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受益

權單位數 × 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受益權單位數 

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 」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新臺幣)」合併基準

日單位淨值 

月配息型美

元計價受益

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受益權

單位數 × 月配息型(美元)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合非

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受益權單位數 

月配息型(美元)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月配息型(美元)」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

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 」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

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美元)」合併基準日單位

淨值 

月配息型人

民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受益

權單位數 × 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換發比率＝可換發「摩根亞洲總

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受益權單位數 

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換發比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

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摩根新興市場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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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 」合併基準日受益權單位數）÷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月配息型(人民幣)」合併基準

日單位淨值 

* 實際之合併換發比率以合併基準日淨資產價值計算之，其所換發受益權單位數不足一單位

者，新臺幣計價受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一位；外幣計價受

益權單位數，以四捨五入之方式計算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 

十、 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之差異比較 

 
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消滅基金) 

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 

(存續基金) 

成立日期 100 年 4 月 27 日 100 年 9 月 29 日 

保管銀行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受 託 管 理

機構 

摩根資產管理(英國)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UK 

Limited) 

無 

國 外 投 資

顧問公司 
無 

摩根資產管理(亞太)有限公司 

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sia 

Pacific) Limited 

投資特色 

本基金為掌握新興市場債券未來成

長方向，將投資以新興市場美元計

價主權債券為主，並視市場狀況輔

以投資新興市場企業債與新興市場

本地貨幣計價債券，另本基金投資

於非投資等級債券之總額，將不低

於基金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

本基金藉由投資各種新興市場債

券，掌握新興市場債券評等提升，

本基金為掌握亞洲未來經濟成長

潛力，將投資以美元計價、本地

貨幣計價之亞洲國家或企業發行

公司債、類主權債券，以及亞洲

主權債，另本基金投資於非投資

等級債券之總額，將不低於基金

淨資產價值之百分之六十，本基

金將藉由投資亞洲各種債券，掌

握亞洲債券信用評等調升，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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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創造投資報酬及收益率。本基金

投資組合將投資各新興市場債券之

信用評等、外匯存底及經濟成長上

具有穩定成長潛力之標的，以掌握

中長期新興市場債券的獲利機會。 

貨幣升值潛力，以創造投資報酬

及收益率。本基金投資組合將考

量亞洲各國及公司債券之信用評

等、財務體質、獲利能力及產業

展望具有穩定成長潛力，且以投

資符合主管機關所訂非投資等級

債券規範之標的為主，以掌握亞

洲債券收益及貨幣升值的獲利機

會。 

基金種類 債券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風險等級 RR4 RR4 

基金規模* 4.51 億 11.99 億 

經理費 1.35% 1.5% 

保管費 0.26% 0.23% 

*截至 112 年 4 月 28 日 

十一、 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受益人若無意於合併

基準日轉換至「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得於本公告日

起至最後交易日 112 年 9 月 20 日下午 4 點前提出買回申請或轉申購本

公司所經理之其他投信系列基金，並免收轉申購費用。 

未於前述期間提出買回或轉申購本公司其他投信系列基金之受益人，

則原持有「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

位數將依合併換發比率全數轉換為「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

金」各計價類型受益權單位數。 

十二、 有辦理「扣款日自由選」投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且仍正常扣款之投資人，若無意轉扣款「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

券基金」，請於 112 年 9 月 20 日前向本公司提出終止扣款申請；未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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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者，將於兩檔基金合併完成後，由系統自動為投資人變更改以

扣款「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十三、 原以定期(不)定額投資「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受益人

若無意轉扣款「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請於 112 年 9 月

20 日前向本公司提出終止扣款申請；未提出申請者，將於合併基準日

後自動轉扣款「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 

十四、 因本次基金合併，原申請靈活智投(定期轉換停利設定)並約定轉出或轉

入至「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投資人，自最後交易日

之次日(即 112 年 9 月 21 日)起該約定轉換將自動失效。 

十五、 消滅基金「摩根新興市場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因基金合併作業將自

112 年 8 月 23 日起至 112 年 9 月 22 日啟動投資限制特殊情形，不受消

滅基金信託契約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款投資比例限制，該段期間經理公

司之報酬將減半計收（即按消滅基金各計價類別受益權單位淨資產價

值每年 0.675 %之比率，逐日累計計算）。 

十六、 換發新受益憑證期間：消滅基金與存續基金均採無實體發行，不印製

實體受益憑證。本公司將依據「受益憑證事務處理規則」及有價證券

集中保管帳簿劃撥作業辦法及證券集中保管事業之相關規定辦理後續

受益憑證劃撥轉換事宜。 

十七、 受益人如需索取「摩根亞洲總合非投資等級債券基金」之公開說明書，

可逕至公開資訊觀測站(https://mops.twse.com.tw)及摩根資產管理官方

網站(https://am.jpmorgan.com/tw)查詢。 

十八、 特此公告。 

 
 
 
 
 
 

https://mops.twse.com.tw/
https://am.jpmorgan.com/tw

